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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宁州街道城镇建设发展服务中心、青龙镇政府、盘溪镇政府、华溪镇人民政府、通红甸乡政府：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玉财农〔2024〕203号）、《华宁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分配及项目实施的批复》(华政复〔2025〕3号)文件要求，现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05万元（具体预算单位、金额、科目名称、预算项目详见附表）。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管好用好衔接资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严格按照《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局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14号）和《云南省财政厅等6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等规定安排使用资金，督促指导各地加强资金项目管理，优先选择前期工作到位的项目，将资金尽快落到具体项目，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调度，加快资金支出，支出情况将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持续强化资金监管，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突出衔接资金支持重点。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加强项目谋划等前期工作，突出衔接资金支持重点，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2025年用于产业发展的中央衔接资金占比原则上不得低于下达你地区资金总规模的60%，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三、认真落实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有关要求。此次下达的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将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目时，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应在预算指标文件、预算一体化系统中按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和登录预算指标。应在收到上级资金后30日内将资金分解下达到具体单位和项目（资金下达超时情况将纳入后续资金测算分配因素）。各级财政部门要依托预算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转移支付管理使用规范性和有效性。

附件：1.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表
2.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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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表
	预算单位
（县区）
	功能科目
	政府经济科目
	项目分类
	预算项目
	指标用途摘要
	下达金额（元）
	备注

	125001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2130599 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
	50201 办公经费
	312民生类
	项目管理费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31,500.00
	

	125001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2130507 贷款奖补和贴息
	50903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312民生类
	2025年小额信贷贴息专项资金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80,000.00
	

	125001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2130599 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
	50903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312民生类
	2025年雨露计划专项资金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20,000.00
	

	551013宁州街道城镇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213050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312民生类
	2025年华宁县宁州街道暮车村委会上下暮车产村融合建设项目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00,000.00
	

	551013宁州街道城镇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2130505 生产发展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312民生类
	2025年华宁县宁州街道咱乐村委会邑格小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00,000.00
	

	571001 青龙镇政府
	2130505 生产发展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312民生类
	2025年华宁县青龙镇斗居村委会分水岭小组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000.00
	

	571001 青龙镇政府
	2130505 生产发展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312民生类
	2025年华宁县青龙镇紫马龙村委会紫马龙小组“以工代赈”建设项目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000.00
	

	572001 盘溪镇政府
	2130505 生产发展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312民生类
	2025年华宁县盘溪镇富民村委会白云庵小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0,000.00
	

	572001 盘溪镇政府
	2130505 生产发展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312民生类
	2025年华宁县盘溪镇龙潭营村委会生产用水电网建设项目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70,000.00
	

	573001 华溪镇人民政府
	2130505 生产发展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312民生类
	2025年华宁县华溪镇华溪社区第六居民小组产村融合建设项目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836,000.00
	

	574001 通红甸乡政府
	2130505 生产发展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312民生类
	2025年华宁县通红甸乡通红甸社区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512,500.00
	

	合计
	11,050,000.00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项目管理费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马丕海（13378892332）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15

	
	其中：财政拨款
	13.15

	
	其他资金
	无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专门用于与项目前期准备和实施相关的规划编制、项目评估、检查验收、绩效评价、成果宣传、档案管理、项目公告公示、资金监管经费开支。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安排到县区的省、市级财政衔接资金总额的比例据实列支
	≦1%

	
	
	质量指标
	严格遵守执行财政衔接资金使用范围
	≥100%

	
	
	
	严格遵守执行财政衔接资金开支管理规定
	≥100%

	
	
	时效指标
	使用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的时效性
	12月底

	
	效益指标
	成本指标
	中央资金按1%提取
	13.15万元

	
	
	经济效益
指标
	为稳步推进衔接资金项目建设、同步拨付衔接资金项目提供有力补充
	有效

	
	
	社会效益
指标
	[bookmark: _GoBack]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贫困群众受益提供保障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履行行政职能干部职工满意程度
	≥95%

	
	
	
	项目实施区受益群众满意程度
	≥95%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马丕海（13378892332）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8

	
	其中：财政拨款
	158

	
	其他资金
	无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发放2024年第四季度及2025年前三季度贴息资金，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小额信贷及时足额发放，实现稳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贴息资金覆盖小额信贷贷款金额
	≥2000万元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600户

	
	
	质量指标
	贴息资金兑付率
	100%

	
	
	
	到户贷款申贷满足率
	100%

	
	
	
	到户贷款还款率
	≥90%

	
	
	
	贷款资金用于发展产业比率
	100%

	
	
	
	贴息资金公示公告率
	100%

	
	
	时效指标
	贷款及时发放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每户贷款对象增收
	≥12000元

	
	
	社会效益
指标
	防范金融风险
	有效

	
	
	
	带动脱贫户及监测对象稳定脱贫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贷款贫困户满意度
	≥95%

	
	
	
	贷款金融机构满意度
	≥95%

	
	
	
	群众满意度
	≥95%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度雨露计划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马丕海（13378892332）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2

	
	其中：财政拨款
	72

	
	其他资金
	无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发放2025年度雨露计划项目264人，通过政策扶持，农村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家庭子女初、高中毕业后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逐步提高，确保每个孩子起码学会一项有用技能，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创业就业能力得到提升，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显著提高，实现一人长期就业，全家稳定脱贫的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接受中专、职业教育脱贫困户子女
	测算264人

	
	
	质量指标
	接受中专、职业教育脱贫困户子女所占比例
	100%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100%

	
	
	成本指标
	2025年学期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子女生均补助金额
	2500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巩固脱贫困户教育负担，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和失学学
	有效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有一技之长，适应社会需求，能自食其力，为家庭创收，改变家庭的贫困
	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接受中专、职业教育脱贫困户学生满意度
	100%

	
	
	
	接受中专、职业教育脱贫困户学生家长满意度
	≥95%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华宁县宁州街道暮车村委会上下暮车产村融合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赵家会 13988497089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宁州街道办事处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50万元

	
	其他资金
	0万元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通过投入中央衔财政衔接资金150万元，建设产业设施建设：一是大黄梨采摘体验园3925平方米，包含土方回填、平整，产业步道及配套设施建设；二是养殖小区5000平方米，包含土方开挖、回填及配套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提升：一是污水管网建设1458米，采用DN300HDPE双壁波纹管及中、粗砂填槽夯实，包含检查井；二是活动场地建设912平方米：包含土地平整、夯实，C25砼硬化、场地铺砖及安全护栏。进一步促进暮车产业融合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DN300污水管
	≥1458米

	
	
	
	活动场地建设
	≥912平方米

	
	
	
	大黄梨采摘体验园
	≥3925平方米

	
	
	
	养殖小区建设
	≥5000平方米

	
	
	质量指标
	工程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工程总投资
	≤150万元

	
	
	时效指标
	工程完工及时率
	100%

	
	
	
	开工时间
	≤2025年1月31日

	
	
	
	竣工时间
	≤2025年7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群众
	≥187户576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使用年限
	≥15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1%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华宁县宁州街道咱乐村委会邑格小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赵家会 13988497089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宁州街道办事处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50万元

	
	其他资金
	0万元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通过投入中央衔财政衔接资金50万元，建设人居环境提升：污水管网建设536米，包含DN300HDPE双壁波纹管，检查井32座，化粪池1座，PVC入户管154米；排水沟建设350米，免烧砖砌排水沟建设350米；太阳能路灯安装7盏，包含安装、调试。产业设施建设：交易场地建设850平方米，包含土地平整，C25砼硬化,提高了村庄基础设施完善率，改善了村民人居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DN300HDPE双壁波纹管
	≥536米

	
	
	
	免烧砖砌排水沟
	≥350米

	
	
	
	太阳能路灯
	≥7盏

	
	
	
	交易场地建设
	≥850平方米

	
	
	质量指标
	工程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工程总投资
	≤50万元

	
	
	时效指标
	工程完工及时率
	100%

	
	
	
	开工时间
	≤2025年1月31日

	
	
	
	竣工时间
	≤2025年5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群众
	≥22户98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使用年限
	≥15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2%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华宁县青龙镇斗居村委会分水岭小组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靳党坤 13577795485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青龙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万元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改善交通条件，降低群众运输成本和运输风险，增加群众、村集体经济收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产业道路建设
	≥620米

	
	
	
	沟渠建设
	≥350米

	
	
	
	DN1000混凝土管埋设80米
	≥80米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按时完工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农户人数
	≥147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人口数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农户满意度
	≥90%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华宁县青龙镇紫马龙村委会紫马龙小组“以工代赈”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靳党坤 13577795485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青龙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万元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大幅度提升紫马龙村的村容村貌，提升群众生产生活质量。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方式，激发农村群众增收致富内生动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道路建设面积
	≥5500m²

	
	
	
	砖砌检查井（内径700）
	≥30座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按时完工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农户人数
	≥220

	
	
	
	受益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人口数
	≥1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农户满意度
	≥90%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华宁县盘溪镇富民村委会白云庵小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代迪   0877-6187105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富民小组基础设施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六乱”现象得到根本治理，方便群众生产出行，提升群众精神面貌。将建成：一、基础设施一项：（一）道路扩宽102.29米，路宽2.5米、块石堆砌护坡、晒场建设、主干道边拆除空位“节点”打造等；二、产业设施一项：建设养殖畜圈17间（有23.34平方米8间、41.78平方米3间、44.78平方米6间三种规格畜圈，总占地面积580.74㎡）：含基础护坡建设、土方回填、场区道路建设、排水沟、厌氧池等。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铺设道路长度
	102米

	
	
	
	养殖畜圈
	17间

	
	
	时效指标
	项目投入使用时间
	2025年9月1日

	
	
	成本指标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成本
	7.17万元

	
	
	
	养殖畜圈成本
	85.53万元

	
	
	
	施工技术措施成本
	7.3万元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受益农村人口数量（含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人口数）
	235人

	
	
	经济效益
	村集体增收
	0.4万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含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人口数）
	≥90%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华宁县盘溪镇龙潭营村委会生产用水电网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盘溪镇人民政府

	项目资金
	年度资金总额（万元）
	2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7

	
	其他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在华宁盘溪龙潭营村民委员会隧道口新建10kV线路工程，将完善阿白米至龙潭营村民委员会隧道口的生产用水用电线路，缓解周边用电紧张问题，化解用电矛盾，降低群众生产生活成本，提高柑桔管理效益，进一步致富增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电网支线
	≥1项

	
	
	
	新栽电杆
	≥13基

	
	
	
	安装断路器
	≥1台

	
	
	
	新建10KV线路
	≥1.046千米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计划完工时间
	≤2025年5月31日

	
	
	成本指标
	工程建设成本
	≤27万元

	
	
	社会效益
	受益人口数
	≥1068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含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
	≥90%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华宁县华溪镇华溪社区第六居民小组产村融合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杨宏敏 15912756100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华溪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3.6

	
	其中：财政拨款
	183.6

	
	其他资金
	1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通过项目建设，带动集镇夜间经济发展和103户328人脱贫户检测户就业增收，预计实现每年12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完善集镇区翠溪湖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的宜居宜业性进一步增强，改善集镇区居民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极大缓解交通拥堵现状，推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产展销设施16套
	 =16套

	
	
	
	产业发展道路改扩建640米
	≥640米

	
	
	
	DN800混凝土污水管网铺设700米
	≥700米

	
	
	
	基础照明设施25套
	 =25套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按时完工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农户人数
	≥4589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指标
	受益农户满意度
	≥98%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华宁县通红甸乡通红甸社区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邹天聪（15758116046）

	主管部门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通红甸乡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1.25

	
	其中：财政拨款
	151.25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水利工程的稳步发展，保障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生产用水，同时有效灌溉面积也大大提升，在干旱的季节活年份，满足群众农业生产对用水的需求，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后顾之忧，推动社会进步，通过项目实施解决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生产用水难的问题。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DN200镀锌管
	≥4800m

	
	
	质量指标
	项目（工程）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工程）开工率
	≥9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直接受益群众人口数
	≥1605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设施使用年限
	≥20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受益群众满意程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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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本局预算国库股。
华宁县财政局                              2025年1月3日印发
